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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

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之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接受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神华”）的委托，担任中国神华发

行 A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煤炭、坑口

煤电以及煤化工等相关资产并于 A 股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本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 

按照《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

控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8]22 号）的规定，就中信证券及中国神华在本次重

组中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以下简称“第三方”）的行为进行核查并发表如下

意见： 

一、关于中信证券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的相关情况的说明 

为控制本项目的法律和财务风险，切实达到发现风险、认识风险、控制风险、

提高项目质量的目的，中信证券拟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

分所担任本项目独立财务顾问的会计师，拟聘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任本

项目独立财务顾问的法律顾问。 

1、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的选聘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持有执业证书编号为

110101413701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山东分所同意接受中信证券之委托，在本项目中协助独立财务顾问完成

本项目所涉及财务方面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尽职调查工作开展、工作底稿

整理，撰写及修改相关申报及问询回复文件等。 

本次聘用采用竞争性磋商选聘方式选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山东分所为本项目独立财务顾问的会计师。本次聘用费用共计人民币 90 万元，

支付具体安排采用分期支付、银行电汇的方式。中信证券以自有资金支付给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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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费用尚

未支付。 

2、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的选聘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10000425097688X 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同意接受中信证券之委托，

在本项目中协助独立财务顾问完成本项目所涉及法律方面的工作，包括及时就独

立财务顾问所提出的相关法律问题提供专业意见，协助独立财务顾问完成项目的

整体尽职调查工作，协助草拟、修改、审阅独立财务顾问就本项目需出具的相关

法律文件，协助独立财务顾问收集、整理、编制、检查本项目相关的工作底稿等。 

本次聘用采用竞争性磋商选聘方式选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

独立财务顾问的法律顾问。本次聘用费用共计人民币 92 万元，支付具体安排采

用分期支付、银行电汇的方式。中信证券以自有资金支付给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第一期款项 27.6 万元已支付。 

二、关于中国神华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相关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国神华为本项目已聘请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如下： 

1、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2、聘请新百利融资控股有限公司为独立董事委员会的独立财务顾问； 

3、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海问律师事务所

有限法律责任合伙作为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 

4、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重组的审计机构

和备考报表审阅机构； 

5、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作

为本次重组的资产评估机构； 

6、聘请 John T. Boyd Company 担任对标的公司矿业权储量估算并进行估值

的合资格估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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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聘请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镈源茂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为本次重组提供税务审核、咨询服务等。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上述机构外，中国神华不存在其他因本次重组有

偿聘请其他第三方的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内部审核程序 

为了明确中信证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提供财务、

法律分析服务的内容和要求，中信证券合规部针对不同项目类型制定了独立财务

顾问会计师及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聘用协议的格式合同，对服务内容、收费安

排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均进行了明确约定。本项目的中信证券项目组从业务资质、

项目经验、资源配备、市场声誉以及收费标准等方面对服务机构进行综合评估后，

遴选出符合项目要求的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及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项目组以

合规部制定的格式合同起草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及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聘用

协议后，经中信证券合规部、运营部、计划财务部、项目组负责人以及投资银行

管理委员会管理层审批，由中信证券合规部对聘请流程、聘请协议等相关聘请事

项进行合规审查并由合规负责人出具合规审查意见后，中信证券与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正式签署聘用协议。 

四、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国神华根据相关法规要求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

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税务机构，不存在因本次重组有偿聘请其他第三

方或个人的情况。 

本次重组中，除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山东分所、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担任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及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中信证券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的行为，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

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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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

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相关规定之核

查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  宁  秦  镭 

    

 康昊昱  王天阳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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